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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

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摘要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

人）在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 本次收购已经获得广东省人民政府对于本次划转的批准。本次收购尚

需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通过。本次收购

涉及豁免要约收购，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 

五、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

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

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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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摘要 指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广版集团、收购人 指 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广弘资产 指 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广弘控股、上市公司 指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529） 

本次收购、本次 

划转 
指 

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国资委向收购人划转广弘

资产 51%股权。收购人通过本次划转间接取得广弘资产所

持广弘控股 312,018,687 股股份（占广弘控股总股本的

53.44%）的交易事项 

《划转协议》 指 

广版集团与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年3月 5

日就本次划转签署的《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广

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51%国有股权划转协议》 

广东省国资委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贸控股 指 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

断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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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 收购人基本情况 

名称：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水荫路 11 号 

法定代表人：谭君铁 

注册资本：880,000,000 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455858644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国家授权经营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企业托管、资产重

组,实物租赁、物业租赁与管理,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与管理），酒店投资

与管理并开展相关的投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1991-03-02 至无固定期限  

出资人名称：广东省人民政府 

通讯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305 号 

联系电话：(020)83138114 

二、 收购人管理关系结构 

本次收购人为广版集团，广版集团是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单

位，其管理关系如下图所示： 

 

 

 

 100%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广版集团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图书、报刊、发行、印务、数字、投资六大

类业务。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5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广版集团控制的一级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 
895,876,566 69.96% 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制品、电

子出版物、网络读物等。 

2 广东省出版集团投资有

限公司 
50,000,000 100.00%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咨询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股权投资

管理；资产管理。管理;资产管理。 

3 广东广轩大厦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50,000,000 59.60% 酒店管理,物业租赁,物业管理,园

林绿化等。 

4 广东威雅光电有限公司 44,320,000 100.00% 只读类光盘复制及母盘刻录;销售

视听器材、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电

子产品等。 

5 广东新知本置业有限公

司 
10,000,000 100.00% 绿化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展览、

展销策划服务等。 

6 广东省出版进出口公司 10,000,000 100.00% 销售：矿产品（贵金属及钨、锡、

锑除外）、家用电器；批发、零售：

农、林、牧产品，预包装食品兼散

装食品、饮料、酒类，纺织、服装

及家庭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

材，医疗器材，矿产品、建材及化

工产品，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

子产品；贸易经纪与代理；再生物

资回收与批发；转口贸易；保税贸

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冰冻海鲜；教育培训；电

子商务；商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

仓储服务；本公司出口商品转内销

和进口商品内销业务，设计、制作

国内外各类广告。 

7 广东大经贸杂志社（正在

解散，办理清算手续） 
6,450,000 100.00% 仅供清理本企业债权债务使用。

（根据公司法规定，清算期间，公

司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

经营活动。公司现正在解散，办理

清算手续，故公司的经营范围仅为

清理债权债务） 

8 广东海阅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3,000,000 56.67% 文化交流活动的策划、咨询,销售

电子产品。 

9 广东同文教育交流中心

有限公司 

1,800,000 69.44% 出国留学中介服务;为公民出国定

居、探亲、访友、继承财产和其它

非公务活动提供信息介绍、法律咨

询、沟通联系、境外安排。 

10 佛山市广彩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 

1,000,000 66.08% 商务信息咨询;物业出租。 



 6  
 

11 广东省出版集团广版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 物业管理、家政服务、绿化服务、

会议展览服务等。 

（二）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6]01460375 号、

瑞华审字[2017]01460149 号、瑞华审字[2018]02270023 号审计报告，收购人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018,867.42 918,197.62 744,711.56 

净资产 526,212.52 472,505.70 327,175.65 

资产负债率 48.35% 48.54% 56.07%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总收入 536,446.40 502,996.38 472,518.29 

营业总成本 500,826.02 474,908.64 445,855.60 

净利润 60,803.50 46,518.77 40,703.68 

净资产收益率 12.18% 11.63% 13.04% 

注：上表中的财务数据均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净资产收益率=当期净利润/[（期

初净资产+期末净资产）/2] 

四、收购人在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最近五年内，收购人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 

近五年内，广版集团有一起已结诉讼，具体情况如下： 

2010 年，广版集团与广州市隆昉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昉公司”）

签署了《永福路 44号物业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按照约定隆

昉公司需每年向广版集团缴纳租赁费。自租赁合同签订后，隆昉公司因内部矛盾、

需要对承租地界进行“工改商”审批及自身经营不善等因素，不履行向广版集团

缴纳租金的义务。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广版集团遂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法院审查，2015年 6月 27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2015）穗中法民五初字第 8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前述租赁合同自判决生效之

日起解除，隆昉公司归还永福路 44号房屋并支付欠付广版集团的租金及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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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2月 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6）粤民终 1203号民事判决

书，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目前，广版集团已取回永福路 44 号房屋并收到所欠

费用，该案已完结，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此外，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最近五年不存在尚未了结的其他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广版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

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或护

照 

谭君铁 男 董事长 中国 广州 否 

杜传贵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广州 否 

否 叶河 男 董事 中国 广州 否 

否 何祖敏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 否 

许文钦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 否 

陈玉敏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 否 

王永福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广州 否 

杨湛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 否 

周晓江 男 职工董事 中国 广州 否 

黄彦辉 男 职工监事 中国 广州 否 

范邈 女 职工监事 中国 广州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最近五年内，上述人员未曾受过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情况 

（一）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

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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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 

（元） 

 

主营业务 
广版集团 

持股比例 

1 
南方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 
601900.SH 895,876,566 

图书、报刊、音像制

品、电子出版物、网

络读物、框架媒体和

其它媒介产品的编

辑、出版等 

69.96% 

注：收购人将通过本次划转间接取得广弘资产所持广弘控股（证券代码：000529）

312,018,687 股股份（占广弘控股总股本的 53.44%）。 

（二）收购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

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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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本次划转是广东省人民政府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之下，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

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指导思想及十九大关于国有企业加快改革发展的要求和精

神的重要举措。 

本次划转建立在深入研究、充分沟通、友好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对广弘资产

和广版集团的优势资源实施整合，有利于发挥广东省文化传媒产业资源优势及广

版集团在出版传媒行业领军优势，做强做优做大广东省文化传媒产业，在广东省

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基地；有利于将广版集团打造成为更具全球竞争

力的世界一流出版文化传媒企业，并通过打造世界一流产业集群进一步促进广东

省社会经济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收购履行的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省政府办公厅粤办会函【2019】26 号《省政府常务

会议决定事项通知》，原则同意由省委宣传部会同省国资委共同拟订的《关于将

省商贸控股集团持有广弘资产经营公司的 51%国有股权整体划转给省出版集团

的工作方案》。  

2、2019 年 2 月 12 日，广版集团向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南

方传媒”）发出粤出集司【2019】23 号《关于接受无偿划转国有股权的通知》，

广东省人民政府有关会议决定，将商贸集团所持广弘资产 51%股权无偿划转至广

版集团。广版集团将尽快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并按照出具的《承

诺函》履行与同业竞争相关承诺，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南方传媒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南方传媒股东大会对涉及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

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3、2019 年 2 月 21 日，广版集团召开党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弘资

产 51%国有股权划转的相关事项，决议：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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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接收商贸集团持有的广弘资产 51%国有股权，并依法依规，严格按照规定程

序做好股权接收相关工作。原则通过拟与商贸集团签署《商贸集团与广版集团关

于广弘资产 51%国有股权划转协议》。 

    4、2019 年 2 月 21 日，广版集团以现场方式召开 2019 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广弘资产 51%股权划转的有关事项，决议：为贯彻落

实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精神，决定接收商贸集团持有的广弘资产 51%国有股权，

并依法依规，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做好股权接收相关工作。原则通过拟与商贸集团

签署《商贸集团与广版集团关于广弘资产 51%国有股权划转协议》。 

5、2019 年 2 月 22 日，经商贸集团党委研究决定，同意将商贸集团持有的

广弘资产 51%国有股权整体划转给广版集团。     

6、2019 年 2 月 22 日，商贸集团董事会以传签方式对商贸集团持有的广弘

资产 51%国有股权整体划转给广版集团的议案进行审议，全体董事一致决议，为

贯彻落实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精神，同意将商贸集团持有的广弘资产 51%国有股

权整体划转至广版集团，并依法依规、严格按规定程序做好股权划转相关工作。 

（二）本次收购完成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 本次收购尚需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

审查通过。 

2. 本次收购涉及豁免要约收购，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收购人

要约收购义务。 

三、 收购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广弘控股权益的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广弘控

股的股份或者处置所拥有权益的广弘控股的股份之计划，但是不排除因收购人业

务整合、资本运作等事项而产生增/减持广弘控股之情形，亦不排除未来收购完

成后，收购人将深入推进与广弘资产的进一步整合并根据战略需要及业务重组进

展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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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广版集团未持有广弘控股的股份，广弘资产直接持有

广弘控股 300,669,932 股股份，占广弘控股总股本的 51.5%，广弘资产间接

持有广弘控股 11,348,755 股股份，占广弘控股总股本的 1.94%。本次收购前，

广弘控股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100% 

 

 

 

 

 

 51% 24.5% 24.5% 

 

 

 100% 

 51.5% 

 

 

 1.94% 

 

  

 

本次收购完成后，广版集团成为广弘控股的间接控股股东，广弘控股的实际

控制人变更为广版集团，本次收购完成后，广弘控股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锦安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深圳市兰光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广东省畜禽生产发展有限公司

会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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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51% 24.5% 24.5% 

 

 

 100% 

 51.5% 

 

 

 1.94% 

 

 

 

二、本次划转的基本情况 

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广东省国资委旗下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

广版集团划转广弘资产 51%股权。本次划转完成后，收购人通过广弘资产间接持

有广弘控股 312,018,687 股股份，占广弘控股总股本的 53.44%。 

三、被收购上市公司权益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广弘资产直接持有广弘控股 300,669,932 股股

份，通过广东省畜禽生产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广弘控股 11,348,755 股股份，合

计持有广弘控股 312,018,687 股股份。其中，直接持股的股份中有 1,410,412 股股

份属于限售股。因本次收购是划转导致的间接收购，因此，该权利限制情形不影

响本次收购的进行。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

公司 

深圳市新锦安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深圳市兰光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广东省畜禽生产发展有限公司

会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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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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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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